
晋政灵〔2025〕66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

关于蔡宗愿同志任免的通知

机关各科室、直属各单位、各社区：

经党工委会研究决定：
免去蔡宗愿同志灵源街道综合执法队副队长（正股级）职务。

免去时间自2025年9月起算。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 

2025年10月17日        

  抄送：市委组织部、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，街道科级领导干部、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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